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自律保證金設置辦法

	中華民國93年6月2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成立大會通過

中華民國93年7月14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30130698號函准予備查

中華民國96年6月20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

中華民國101年6月27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通過



	第 一 條 （設置之目的）

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促使會員發揮主動自律功能，恪遵法令，並維護本會會務之正常運作及發展，基於會員間之共識，設置本辦法。

	第 二 條 （保證之事項）

本會會員應共同信守下列事項：

一、不得有違反法令規章或本會章則之情事。

二、不得有破壞同業信譽之情事。

三、不得有破壞同業共同利益之情事。

四、期貨業之經營，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。

	第 三 條 （保證金之數額）

         本會會員爲保證自律義務之履行，應繳存自律保證金。

凡申請加入本會會員，經理事會核准入會後，依下列標準繳存保證金：

一、專營期貨經紀業務者：新台幣（以下同）90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二、兼營期貨經紀業務者：36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三、經營期貨交易輔助人業務者：36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四、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：36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五、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：18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六、專營期貨經理業務者：36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七、兼營期貨經理業務者：180,000元。
            八、專營期貨信託業務者：360,000元。
            九、兼營期貨信託業務者：180,000元。

            十、經營槓桿交易業務者：180,000元。

同一會員所繳存之保證金，最高以1,260,000元為限。

	第 四 條 （保證金之保管）

前條保證金以本會名義，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存於行庫或郵局開立之專戶保管或購買政府債券，並由本會財務委員會監督保管情形。

	第 五 條 （孳息之運用）

保證金之孳息得移作本會經常性收入。

	第 六 條 （罰則）

本會會員如有違背第二條之規定，依本會章程第廿一條規定辦理。

	第 七 條 （保證金退還之時期）

本會會員具有本會章程第十一條之情形退會時，得請求退還自律保證金。

	第 八 條 （補充規定）

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有關規定及理事會決議議決之。

	第 九 條 （施行日期）

本辦法經提報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，並報請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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